
临海市人民
法院公告

王惠慧、郑银仙：

本院受理原告王彬彬、王丽丽诉被
告三门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登记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台临行初字
第18号行政判决书。本院判决撤销被
告三门县人民政府于 1998年 9月 4日
颁发给你们的台三海第 01270212号的
房产权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特此公告
临海市人民法院

二O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国土之窗 ·本栏目由县国土资源局协办·

什么是地政？
地政是土地行政的简称。土地行政是国

家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满足国民

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对

全国城乡土地资源及其利用过程，以及由此

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属、利益关系进行

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活

动。土地行政是国家行政的一个方面，是国家

政府部门中专门处理土地事物的部门的组织

活动。它的任务是执行土地法令、制定并实施

土地政策，解决土地行政问题，以促进全国土

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三门县环境保护局环境质量公告

注：以每周三的监测数据进行评价。
三门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提供

2012年10月19日

2012年第42周三门县城空气质量状况
监测点位 空气污染指数 首要污染物 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状况

老城区 蟠龙公园 52 可吸入颗粒物 Ⅱ 良

新城区 国土大楼 59 可吸入颗粒物 Ⅱ 良

人民广场步行街商铺拍卖公告
三工商[12]前拍字第12028号

本公司受委托，定于 2012年 10月 26日上午 9：30分在三门县招标
中心会议室公开拍卖三门·人民广场6间商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简况、起拍价及保证金：本次拍卖标的位于人民广场步
行街，与首府广场相邻，是三门县城最核心商贸区，车流、人流旺盛，本身
具有独立商业圈，是你经商必争之地。商铺起拍价详见一览表。

本次拍卖保证金30万元/间。
二、拍卖方式：采用增价拍卖形式，设保留价，最高应价达到或超过

保留价者成交。
三、报名须知：报名者须带本人身份证，单位的持营业执照原件及承

办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名手续，并按规定缴纳保证金

30万元 /间（浙江城乡拍卖有限公
司 三 门 分 公 司 ， 帐 号 ：
401358335039，开户行：中国银行三
门县支行）及报名费。拍卖结束后，
未中拍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四、报名时间、地点：自公告之
日起至 10月 24日 17时止到三门
县中国银行十楼（浙江城乡拍卖有
限公司三门分公司）进行报名。

五、注意事项：买受人（符合放
贷条件）可申请总额最高 50%的银
行按揭贷款。

联系电话：0576-83338111
13958533772

监督电话：0576-83326236
网址：www.zjctah.com

www.tzpm.net
浙江城乡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20日

序号 户号 层数 建筑面积（m2） 起拍价
（万元）一层 二层 三层 合计 分摊面积

1 0101（99-5） 1-3 76.72 77.05 61.84 215.61 44.23 204
2 0102（99-4） 1-3 76.72 77.05 61.84 215.61 44.23 204
3 0103（99-3） 1-3 97.24 98.19 98.34 293.77 60.26 287
4 0110（87） 1-3102.21100.78 73.09 276.08 35.11 422
5 0128（5-2） 1-3 73.64 102.96 86.76 263.36 41.34 325
6 0134（3-1） 1-3 85.83 85.83 76.30 247.96 40.74 340

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英、吴妮妮：

本院受理原告周明通与被告刘英、吴妮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2）台三商初字第 516号民事裁
定书。该裁定裁决：准许原告周明通撤回起诉。本
案受理费 13500元，减半收取 6750，公告费 360
元，合计人民币7110元，由原告周明通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O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芦红卫：

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
关信用社与被告芦红卫、叶建平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2）台三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
决判令：一、由被告芦红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偿还给原告三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城关信用社借款人民币30000元及尚欠的利息、
逾期利息（按原、被告所签订的个人循环保证借

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自借款之日起算至 2012年
6月13日止利息、逾期利息合计为 6303.05元，之
后的逾期利率按原、被告所签订的个人循环保证
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二、由被告叶建平对上述款项负连带清偿责
任。如果两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700元，公告费 360
元，合计人民币1060元，由被告芦红卫、叶建平共
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
700元（具体金额由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
余部分以后退还），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900101040003235，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市经济开发区支行]

特此公告
二O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任清富：

本院受理原告陈宇与被告任清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2）台三商初字第 541号民事
判决书。该判决判令：由被告任清富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陈宇借款人民
币 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 1.8%自
2011年 11月 8日起算至本判决书确定履行
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30
元，公告费360元，合计人民币 990元，由被告
任清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
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630元（具体金额由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
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帐号：900101040003235，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台州市经济开发区支行]

特此公告
二O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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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出租
首府广场旺铺一层约 90平方

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291608666、13750688321

杭州金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无抵押、免担保，专门为个人、企业提供

信用贷款，3到 5天放款。
地址：三门县新南山路 105号 A幢 802室
电话：0576-83236005、83236007；13732337766（邵）

温馨提示：本信息由社会服务机构依恋婚庆礼仪服务
部提供。因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要求的相关内
容，敬请应征者认真核实对方相关信息，切忌打款，谨
防上当受骗！本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征
婚

●本人征婚15039424222
男：57岁，丧偶，自办实业家境优，无

负担，健康稳重责任心强，渴望一个温馨
的家，诚觅重情真心成家女为伴侣，可带
孩子，15039424222本人亲谈。

拍卖公告
受委托，经三门县工商局备案

（三工商前拍12031号），本公司定于
2012年 10月 26日下午 3时在三门
县工商局六楼会议室对下列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概况、起拍价及
保证金：

1、罚没废三角带一批（约 2.6
吨），起拍价 0.2万元，保证金 0.1万
元。

2、罚没侵权服装一批（约 280
件），起拍价0.56万元，保证金 0.3万
元。

3、罚没侵权刹车垫片一批（约
220箱），起拍价 1.1万元，保证金 0.5
万元。

以上标的均设保留价。

二、拍卖方式：采用增价拍卖方
式进行，最高应价达到或超过保留价
成交。

三、报名时间、地点：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12年 10月 22日至 25日下
午5时前，带有效证件和复印件及保
证金到三门县房管处旁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未成交者拍卖结束后，三天
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四、展示时间：2012年 10月 22
日至25日

五 、 联 系 电 话 ：83331398、
13506762333

六、工商监督电话：83326236
www.tzpm.net

台州市金锤拍卖行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十月十八日

工商事务代理
电话：13456699000（朱先生）

本栏目由县科协协办科普之窗

食疗窍门（二）

降血压食疗窍门

(1)豆腐芹菜：常吃豆腐能降低人体的胆

固醇，常用豆腐煮芹菜叶吃，有辅助降低血压

的作用，常吃芹菜炒肉丝，有保护血管和降低

血压的功效，且有镇静作用。

(2)洋葱和葱：常吃洋葱，有降血脂、预防

血栓形成的功效，并能使高血压下降，葱也能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上的积累，常食葱煮豆

腐，有协同降低血压之效。

(3)香蕉皮柄加菊花：从中药店买来可入

药的干菊花，配以香蕉皮的根柄部和少量苹

果皮共煮，待汁液晾温后加冰糖服用，对降低

血压有一定疗效；如单纯食用香蕉，因香蕉中

含有大量的天然精，并能提供许多具有降血

压功效的K，也能对治疗高血压发挥一定的

积极作用。

(4)海带：能防止脂肪在动脉壁沉积，常用

海带炖豆腐食用，有利降压。

(5)花生：用花生仁（带红衣）浸醋1周，酌

加红糖、大蒜和酱油，密封1周，时间越长越

好；早、晚适量服用，一两周后，一般可使高血

压下降，以后坚持每周服1次，每次两粒可巩

固疗效，防止复发，因醋泡花生米含有降低体

内胆固醇和甘油三脂物质，故对动脉硬化患

者疗效甚佳。

(6)醋：患高血压和血管硬化的人，每天喝

适量的醋，可减少血液流通的阻塞，假如用醋

减肥，平均每星期可减体重500克。

(7)罗布麻：每日 3钱，用开水冲泡当茶

喝，持续半月，治疗高血压有特效。

(8)干茶叶渣：将废茶叶渣晒干装入小布

袋中，作枕头垫，不但柔软舒适，还有平肝降

压作用，对偏头痛等症，亦有辅助疗效。

(9)脚心敷药：即在脚心涌泉穴敷食物盐，

将麻仁、杏仁各12克、栀子3克、胡椒7粒、糯

米14粒共捣烂，加1个鸡蛋清调成糊状，分3

次于每晚睡前敷贴在脚心，晨起除去，每次一

足，两足交替敷贴，6次为1疗程，一般用药3

天后血压开始下降，头痛头昏症状减轻。


